










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擴大海外市場的營銷力度，同時根據國際經濟環境對營銷策略進

行調整，重點拓展海外APA（高端自動化）市場增量較大的俄羅斯、印度、以色列、中東

等國家和地區。

2009年4—6月本集團參加的海外展覽會有：

1、 巴黎會展中心RTS Embedded Systems展；

2、 德國漢諾威Messe工業電子展。

管理工作

隨著本集團業務領域的迅速擴張，本集團核心團隊規模較以往有大幅提升。根據既定的

發展戰略，本集團對內部管理架構進行調整，目的在於內部信息傳遞更為順暢並使集團

決策能夠得到有效執行。同時，本集團加強新進員工的培訓力度，使之迅速了解公司的

企業文化，以保障集團的快速穩定發展。

前景與展望

APA（高端自動化）技術在IT產業技術鏈位居產業鏈上游，該技術的發展能夠有效推動智

能終端技術發展，為產業提升數十倍的產值。本集團董事會相信，隨著中國以及全球信

息化、智能化的快速發展，APA（高端自動化）產品在未來仍將維持強勁的市場需求。特

別是中國政府拉動內需以及鼓勵優先採購中國企業的自主創新產品的政策落實，將為本

集團帶來更大的市場機遇和盈利空間。

經過逾15年的發展，本集團具備承接研發外包和高端自動化產品製造外包的豐富經驗。

在中國持續推動信息產業的契機之下，本集團將利用自主創新開創一個高端自動化的新

局面。針對高端自動化這一巨大市場，本集團將充分利用產業機遇，確保向市場提供擁

有自主知識產權和高附加值的產品。

董事及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及行政總裁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彼等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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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彼等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及╱或淡倉），或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錄

於該條所指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a) 好倉 — 於本公司之權益

董事 權益類別 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持有本公司

有關類別

股份之概

約百分比

持有本公司

總股本之概

約百分比

陳志列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840,635,928

（附註1）

內資股 90.90% 68.17%

周紅 實益擁有人 52,800 H股 0.02% 0.004%

監事

張正安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46,239,600

（附註2）

內資股 5.00% 3.75%

附註：

1. 該等內資股由深圳市研祥旺客實業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研祥旺客實業有限公司由陳志列先生

（「陳先生」）擁有70%，及由王蓉（陳先生之配偶）擁有4.5%。由於陳先生持有深圳市研祥旺客

實業有限公司三分之一以上之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彼被視為擁有深圳市研

祥旺客實業有限公司持有之所有本公司內資股權益。

2. 該等內資股由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由執行董事朱軍擁

有30%，監事濮靜擁有30%，及張正安擁有40%。由於張正安持有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

三分之一以上之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彼被視為擁有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

公司持有之所有本公司內資股權益。

(b) 好倉 — 於相聯法團之權益

董事 相關法團 權益類別

持有相關法團總股

本之概約百分比

陳志列 深圳市研祥旺客

實業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家族

70%

4.5%

王蓉 深圳市研祥旺客

實業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家族

4.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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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王蓉為陳先生之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陳先生被視為擁有王蓉所持股份之權

益，而王蓉則被視為擁有陳先生所持股份之權益。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下列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擁有權益或淡倉而須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向本公司披露，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於任

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之5%或以上之權益，或記錄於

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上為主要股東：

於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股東名稱

持股權益之性質及

身份 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相關股份類

別百分比

總註冊股本

百分比

深圳市研祥旺客實業

有限公司（附註）

內資股之登記及

實益擁有人

840,635,928 內資股 90.90% 68.17%

陳志列（附註）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840,635,928 內資股 90.90% 68.17%

深圳市好訊通實業

有限公司

內資股之登記及實益

擁有人

46,239,600 內資股 5.00% 3.75%

附註：

陳先生實益擁有深圳市研祥旺客實業有限公司70%之權益，由於彼有權於深圳市研祥旺客實業有限公司

之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三分之一或以上之投票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其被視為於

深圳市研祥旺客實業有限公司所擁有之內資股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

(i) 在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或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如有）（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之規定，彼等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之規定，彼等當作或視為擁有之任何權益或淡

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列入該條所指定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

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有關董事之證券交易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及

(ii) 據董事或監事所知悉，概無任何人士（不包括董事、監事或行政總裁）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擁有權益或持有淡倉而須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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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規定向本公司作出披露，或於附有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公

司之股東大會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中將直接或間接擁有面值5%或以上之權益，或其

權益或淡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上為任何其

他主要股東。

董事及監事購買股份之權利

期內，概無董事或監事（包括彼等之配偶及未滿18歲之子女）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持有權益，或獲授予或已行使認購本公司股份之任何權

利。

購股權計劃

直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或授出任何購股權。

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規則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規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

準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之後，據本公司所知，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董事一直遵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競爭性權益

董事、管理層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公司業務

競爭或可能與本公司業務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或該等人士可能與本公司之利益

有任何衝突之其他利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期內，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證券。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就於中國無錫興建外包服務中心已簽約但未作撥備之

資本承擔約為人民幣336,373,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98,589,000

元）。

匯率波動風險

由於本集團之交易以人民幣為主要貨幣，故本集團承受之外匯風險並不重大。

資本架構

本集團於期內資本架構並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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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全面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

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成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列明職權範

圍。審核委員會由三位成員組成。

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包括：

1. 監督本集團會計及財務申報程序，以及審核本集團財務報表；

2. 仔細研究由本集團合資格會計師、合規主任及核數師提出的任何事項；

3. 審閱及監察本集團採用的內部監控制度；

4. 檢討本集團外聘核數師相關工作。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賬目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志列

中國深圳，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本集團之執行董事為陳志列先生、曹成生先生及朱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聞冰先生、周紅女士、董立新先生及王天祥先生。

本公告將會自刊發日期起在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內至少保存七

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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